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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企业向个人支付不竞争款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

财税〔2007〕102号 江苏省财政厅、地方税务局： 江苏省地

方税务局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内资企业资产并向股东个

人支付保密费用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请示》(苏地税

发[2007]42号)收悉。请示中要求明确对外商投资企业在购买

内资企业经营资产过程中向内资企业自然人股东支付的不竞

争款项，应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。经研究，现对企业向个人

支付的不竞争款项有关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问题批复如下： 

不竞争款项是指资产购买方企业与资产出售方企业自然人股

东之间在资产购买交易中，通过签订保密和不竞争协议等方

式，约定资产出售方企业自然人股东在交易完成后一定期限

内，承诺不从事有市场竞争的相关业务，并负有相关技术资

料的保密义务，资产购买方企业则在约定期限内，按一定方

式向资产出售方企业自然人股东所支付的款项。 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第二条第十一项有关规定，鉴于

资产购买方企业向个人支付的不竞争款项，属于个人因偶然

因素取得的一次性所得，为此，资产出售方企业自然人股东

取得的所得，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第二

条第十项“偶然所得”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，税款由资

产购买方企业在向资产出售方企业自然人股东支付不竞争款

项时代扣代缴。 请遵照执行。 财政部（章） 国家税务总局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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